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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学院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 

（试行） 

按照学校《关于做好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的

精神，以确保推免生的质量，结合城建学院的具体情况，特制订《城

建学院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 

第一条  推免生的基本推荐条件 
1.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2.主修专业累计平均绩点在 3.0（含 3.0）以上； 
3.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且成绩在 425 分以上（含 425 分）； 
4.在实验、实习、课程设计等各实践教学环节中表现出能力强，

有创新意识，且成绩优良； 
5.身心健康。 

第二条  工作程序 

1、符合第一条各项要求的本科毕业生可申请并填写《推免研究

生申请表》； 

2、学院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核； 

3、各系组织面试小组，由系主任（或学科带头人）负责对申请

人进行面试； 

4、经学院党政工联席会议评审和校内公示，最后确定推免生正

式名单。 

第三条  推免生成绩的构成及计分方法 

1、学习成绩（绩点≥3.0），计算加权平均成绩（以教务科成绩单

为准）； 

2、面试成绩，以各系面试后给定的成绩为准（以百分计）； 

3、个人获奖，创新项目获得国家（一、二、三等奖）/省（直辖

市）级（一、二、三等奖）奖励（100 分、80 分、70 分/80 分、70 分、



60 分）、上海市优秀学生（50 分）、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50 分）、

上海理工大学优秀团员标兵（40 分）、上海理工大学优秀学生干部（30

分）、上海理工大学优秀团干部（30 分）、上海理工大学优秀学生（20

分）、上海理工大学优秀团员（10 分）。个人同时获多项奖时，不累

计计分，而是取其中按最高奖励计分一次。 

4、总成绩=学习成绩*60%+面试成绩*30%+个人获奖*10% 

第四条  推免生的名额分配及录取原则 

1、根据学校下达的推免升指标，如名额与我院现有专业数相同，

原则上下达给每个专业 1 个推免生指标。 

2、如学校下达的推免生指标少于或多于我院目前的专业数，由

学院党政工联席会议讨论，根据专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推免生名额分

配。 

3、推免生录取原则为依据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计算得出

的最终成绩，择优录取。 

第五条  注意事项 

1、申请推免生的本科毕业生，必须如实填写相关材料，如发现

所填材料与事实不符者，学院将取消其推免生资格； 

2、面试原始成绩低于 60 分的，不予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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